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5，14（2），頁 31-36 準公幼政策推動的問題與檢討 主題評論 

 

第 31 頁 

準公共幼兒園延托與加置照顧服務之探討 
宋明君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楔子 

小妍和小佳是大學同學，幼保系畢業後，二人曾同時進入同一家私立幼兒園

擔任教保員。數年前該私立幼兒園結束經營，小妍與小佳各自另謀他職。小妍轉

職某家準公幼，某日在路上巧遇小佳，聊起彼此近況。小佳說自己目前在當加置

人員，小妍疑惑的問什麼是加置人員。小佳回答說是一種新出來的公幼職位。小

妍更加好奇的問薪水和工作性質如何？小佳回答說這個有點複雜，大致上是寒暑

假薪水較多，學期中薪水較少，有空我們約個時間聚餐聊聊，我現在要去趕車了，

掰囉!。然而，對於應考公立幼教師與公立教保員多年卻仍無法上岸幼的小妍，心

中冒出滿滿的問號。 

二、主線－延長照顧服務 

其實加置照顧服務人員政策和準公共化幼兒園並無太大關係，因為只有公立

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和政府機關與公營事業委託辦理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才

能聘用加置照顧服務人員。準公共幼兒園並不在此人事經費補助的範圍。那為何

教育部要增加這種像是捧公家飯碗的加置照顧服務人員呢？其主要目的是讓幼

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也就是俗稱的「延托」。 

各縣市之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加置照顧服務人員甄選簡章中都會載明甄選

目的是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延長照顧服務作業要點）辦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

立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作業要點，2024）。 

然幼兒園的延長照顧服務並非新的業務，過去早已有課後留園服務，教育部

頒布過「教育部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作業要點」來對公立幼兒園進

行延托服務的補助（教育部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作業要點，2009）。

如今只是將課後留園服務一詞變更文字為延長照顧服務。不論是留園服務或是延

長照顧服務，都產生於家長無法準時在幼兒園放學時來接回其孩子。而幼兒園是

幾點放學呢？根據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第四條：「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

之實施時間為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因此幼兒園的放學時間原則是下午四時（幼

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2023）。如果幼兒是坐娃娃車回家，多半讓幼兒於

15:30 開始收拾與準備，16:00 發車逐一載回各家的寶貝。如果幼兒由家長到園接

送，則多半希望家長於 16:00 的前後 10 分鐘左右到園接回。如果家長未能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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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間區段內接回，就會產生延長照顧服務的狀況，然私立幼兒園與公立幼兒園

對於延長照顧服務的作法卻大不相同。 

對於私立幼兒園，下午四點放學之後傾向辦理才藝班，因為讀私立幼兒園的

家長，通常經濟狀況較無虞，因此希望幼兒能夠學習更多的能力。此外，私立幼

兒園通常也希望透過辦理才藝班來挹注其財務。與私幼作法相反的公立幼兒園，

則法令明文規定不可實施才藝課，根據延長照顧服務作業要點第七條第一款「課

後延長照顧及寒、暑假加托服務之服務內容應符合幼兒身心發展，兼顧生活教育，

並不得為課後才藝之辦理」。因此，公立幼兒園的課後照顧服務就幾乎只單純給

予生活照顧。 

準公共幼兒園對在延托方面處境很尷尬，因準公幼的教保契約中對課程與教

學有較多的限制。根據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的服務契約範本中的「準公共教保服

務機構課程與教學品質自我評估表」，規範了班級經營、課程規劃與實施及學習

環境規劃三大面向的多個指標（行政院公報，2021a）。因此準公幼多半也希望家

長放學時能夠準時接回。如果家長未能準時接回，許多會在 16:15 左右讓各班尚

未接回的幼兒集中到某間教室（通常是圖書室或多功能教室）。由一位教保人員

或行政人員在圖書室陪伴幼兒，讓幼兒自行閱讀圖書或觀看影片（例如海綿寶寶、

粉紅豬等）。如果家長仍然很晚才來接回幼兒，便會造成幼兒園教職員無法下班，

而教職員有工時八小時的勞基法權益保障，如果要求員工加班，必須支給加班費

（勞動基準法，2024）。 

為了讓各家準公幼的延托費用間差異不會太大，教育部於 2020 年 5 月規定

所有的準公幼，將延托費的費用統一定為每月 750 圓或（及）每半小時 25 圓，

而且只能從五點之後開始收取延托費（行政院，2024b）。且此收費並不是讓家長

每月 750 圓就可延托吃到飽，而是指下午五點到六點間的照顧收費。如果家長六

點仍未來接，則按每半小時 25 圓加收延托費（行政院，2021b）。延長照顧服務

最晚可到 19:00，如果爸媽到了 19:00 仍未接回幼兒呢？原則上這就變成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1 條的規範「父母…不得使六歲以下兒童…獨處或由

布適當之人代為照顧」，違反規定者可以同法第 99 條處最高 15000 圓罰鍰，以及

同法第 102 條處最高 50 小時的親職教育輔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2021）。不過一般幼兒園都不太會因家長超過 19:00 仍未接回而報警處理，只會

疼惜傷心無辜的小孩而「抱緊」處理。 

綜合而言，許多爸媽們無法準時於幼兒園放學時來接回孩子，因而產生幼兒

園延長照顧服務的需求。然對於工時已經滿八小時的教保服務人員，要求進行延

長照顧服務則等同加班，因此須依據勞基法支付加班費。但每個家長延拖的時數

不一，收費機制相當難計算，便造成不同類型的幼兒園在處理延長照顧服務的形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5，14（2），頁 31-36 準公幼政策推動的問題與檢討 主題評論 

 

第 33 頁 

式與方法有所不同。其中準公幼是收取延托費為主，辦理才藝班為輔。私立幼兒

園則以辦理才藝班為主，收取延托費為輔。公立幼兒園因法規不允許辦才藝班，

只能延長照顧，所以延托費不足部分需尋求補助，人員不足時也需增聘。由此看

出，幼兒園的延長照顧服務衍生出課後才藝班和加置照顧服務人員等議題，有些

議題甚至比原本的延長照顧服務的主線問題更加複雜，本文僅就與主線有關部分

另闢二條支線進行討論。 

三、支線 1－課後才藝班 

私立幼兒園於放學後辦理才藝課程，能滿足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讓其

寶貝不輸在人生的起跑點的冀望，亦無違反相關法令與規定，因此許多私立幼兒

園都同時立案短期文理或技藝補習班（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2021），以

及立案安親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2019）。相反的，

公立幼兒園則是完全禁止以才藝班方式進行延托。這個背後隱含的問題乃是用什

麼教學內容來進行才藝課。其中最重要的標準就是該項才藝是否為「分科教學」，

或者是「非統整教學」。根據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第十三條中「幼兒園

實施教保活動課程應依下列規定為之：....四、以統整方式實施，不得採分科方式

進行。....六、有選用輔助教材之必要時，其內容應符合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之精神」（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2023）。因此若「分科教學」和「非統

整教學」這二項標準無法判定時，就會依照「教材內容是否符合幼兒園教保活動

課程大綱之精神」。在不知道教育主管機關會如何判定時，公立幼兒園的延長照

顧服務只能以安全為最大考量，所以公立幼兒園通常只進行生活照顧而不提供才

藝課。 

而準公幼於四點過後辦理才藝課雖然沒有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及其相關

規定，但準公幼背負平價托育的任務使命，若開辦收費過高的才藝課，會被質疑

違背準公共化契約及強迫推銷的嫌疑。為了避免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處境，許

多準公幼寧可不辦理才藝班，而接受每生每月 750 圓延托費之規範。若是收取的

延托費用有不足的狀況，原則由幼兒園自行承擔。若延托幼兒符合經濟弱勢條件

時，方可申請政府補助。而支付延長照顧服務的人事費，理論上應如同給付給教

保人員加班費。而勞基法對於加班費的計算方式，是加班的 1-2 小時加付三分之

一的時薪，加班的 3-4 小時加付三分之二時薪（勞動基準法，2024），因此需對

應到加班者的本薪來計算。然而實務上的支付延托費計算方式並非如此，我們於

下一節有關加置照顧服務人員議題時合併加以討論。 

綜合而言，課後照顧時進行才藝課，是幼教政策不樂見的型式，因幼兒發展

的理論認為父母陪伴孩子的益處遠勝於送孩子去才藝班。然而私立幼兒園往往需

因應其家長的需求，且私幼若同時立案安親班或短期補習班，辦理才藝課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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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因此政府只能約束公幼不得辦理才藝課，同時也希望準公幼亦不宜辦理才

藝班。然而準公幼的延托收費受到政策限制，收支平衡問題和衍生的額外業務問

題不容易解決。此外，參加才藝班是否因此讓私幼教讀的幼兒在未來的入學準備

度上佔有優勢？再者，家長準時接回幼兒後，陪伴幼兒的品質如何？這些議題都

值得未來進行探討與進行相關研究。 

四、支線 2－加置照顧服務人員 

延長照顧服務本身並非幼兒園獨有的議題，國中小和特教班也有課後照顧的

政策與法規。然幼兒園這次於民國 113 年 7 月起增加了加置照顧服務人員這項人

事費補助。這項補助可讓公立幼兒園可增聘專任的加置照顧服務人員，每名人力

最高核定六十五萬元。增聘時，隸屬中央的附幼、公幼和國營企業的和職場教保

中心可獲全額補助。地方縣市政府則依財力等級補助七成至九成的經費（行政院，

2024a）。 

這項補助政策可讓幼兒園聘用符合下列資格的人員：(1)正式的幼教師、教保

員及助理教保員；(2)國中小的代理或代課教師；(3)修畢師培學分的職前教師；

(4)社福機構的專業人員（含托育人員、早期療育教保人員、保育人員、助理保育

人員、生活輔導人員、心理輔導人員、社會公作人員、主管人員）（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2022）；(5)修畢 180 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

訓練課程者（幼兒教育及照顧法，2022）。而其中真的可能在工時八小時後加班

者，只有第一項的正式幼教師、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第二項到第五項人員根本

不在幼兒園內。因此而延長照顧服務支給標準，與勞基法的加班的 1-2 小時加付

三分之一薪資，加班的 3-4 小時加付三分之二薪資並沒有太大的關係。而是依照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來計算，例如每班兒童數需介於 15

至 25 之間，身心障礙幼兒不得超過 2 名。收費標準亦依照同法以 400 圓 x 節數

÷0.7÷學生數收費（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2019）。所以此

項補助的支給標準，學校下班時間及寒暑假期間訂為每小時 400 圓。 

由於平日的延長照顧服務只有 16:00 到 18:00 的 2 小時，且一般要求須提早

半小時到，結束後半小時檢查完畢才能離開。若再加上下班的路程時間，受聘的

加置人員每天花 4-5 小時只賺 800 圓，所以造成很多學校雖開缺卻乏人問津。但

是寒暑假期間，每天 8 小時 x400 圓，就有 3200 圓。暑假二個月就可賺約十三萬

圓，寒假近一個月可賺約六萬圓，這便造成寒暑假的加置人員職缺搶破頭。因此

許多縣市政府乾脆比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

作業要點修正規定之第七條第七款第三項來進用具有教保員資格的人員，且依照

公立幼兒園契約進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中的教保員薪資支給基準，按學歷

給薪，工作時間則比照勞基法為 8 小時，從早上十點到下午六點半（教育部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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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作業要點，2024）。而這一連串

複雜的層層規定，造成了延長照顧這個原本只需處理加班二小時的事務，變成需

要增聘一個工作八小時的全職人員。 

綜合而言，加置照顧服務人員的產生凸顯出幼教和托育公共化並非個別獨立

的議題，而是與國家產業結構的勞動人力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臺灣藉由半導體及

AI 之相關產業的護國群山，將人均 GDP 排名推升世界第 14 名。然而這個背後

卻是國民勤勞努力及高工時所換取來的。許多人嚮往如北歐國家般的托育公共

化，然而其托育公共化的背後，是其國民極高的勞動力參與率以及高附加價值的

產業結構，如果我國無法在這些方面獲得提升，課後照顧議題將仍持續存在。 

五、結語 

幼兒園的延長照顧服務表面上看似是簡單的讓幼兒放學後留園以等待家長

接回，然準公幼的處理方式與私立幼兒園及公立幼兒園的方式皆有所不同。其既

牽涉勞動部的勞動基準法的工時規範，亦牽涉教育部的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

準則，更關連至內政部對兒童及少年之相關保護以及機構及專業人員資格的各項

法令。由此看出出托育問題其實是嵌入於社會問題中的一環，且複雜的社會問題

並沒有快速解決的魔法。或許我們目前只能與其和平共處，此外還可鼓勵與利害

關係人有關的組織透過小型的社會實驗嘗試各種創新模式，從試錯與調整來學習

更好的解決模式。每日幼兒園放學後的那道風景，不論是享受家人陪伴的幼兒，

或是與父母共體時艱的堅韌幼兒，抑或是承擔家族榮譽和使命繼續學習的幼兒，

我們都為其歡喜、祝福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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